
襄阳四中关于2023年秋季学期

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

一、2023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申请对象

襄阳市第四中学及襄阳四中国际学校全部在籍在校学生，即：

2023级高一新生、2022级高二和2021级高三年级学生。

二、2023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项目

（一）国家助学金

根据国家资助政策及学生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分为三个等级：

一等：每学年每生3000元（每学期发放1500元）

二等：每学年每生2000元（每学期发放1000元）

三等：每学年每生1500元（每学期发放750元）

（二）免学费

根据国家资助政策，免除符合条件学生在高中就读期间的学杂费

，襄阳市第四中学为省级示范性高中，每学期学费900元。每学期学生先

正常缴费，学校分学期审核后逐学期退还学费 900元，襄阳四中国际学

校学籍学生符合免学费资助的参照此标准执行。

上述资助项目，由学生在每学年的秋季学期时提出申请并提交申

请材料，学校审核通过后上报名单并申请资金拨付，春季学期时学生

无需再次申请。秋季学期资金发放时间一般为11月左右，春季学期资金

发放时间一般为5月左右。资金发放后学生需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并签字

确认。

学校将为通过资助申请的学生统一办理中国邮政储银行资助银

行卡（银行卡开户需要使用学生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且需要学生在2023

年9月前年满16周岁，请所有申请资助的学生携带并保管好本人身份证

；未满16周岁的需要学生监护人提供一张监护人名下的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的储蓄卡），学生首次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时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



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任意网点柜台办理激活，原始密码为银行卡号后六

位。所有学生需妥善保管该银行卡至高中毕业一年后（部分符合条

件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时可能会有相关资助需要使用该银行卡）。

三、2023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申请流程及要求

（一）2023级高一年级新生

1.以下六类学生将由上级部门通过大数据信息比对直接认定家庭

类型并享受相应资助项目，学生在申请资助时仅需提供资助申请即可，

不需要提交印证材料（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仍需提供家庭经济困难

的印证材料）。9月下旬上级部门认定结果下发后，年级团总支组织学

生本人填写《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再根据国家资助政

策结合

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给予国家助学金或免学费资助。①原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②低保家庭学生（含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③特困

供养家庭学生；④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⑤烈士子女；⑥孤儿。

根据国家资助政策，只有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

生（仅限农村低保）、特困供养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

共四类学生可以在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的同时享受免学费资助，其余

学生只能申请国家助学金资助。

2.第七类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只能申请国家助学金资助，请在

开学报到前提前准备以下资助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不装订）：

①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复印在1张A4纸上）

②本人户口本本人页和户主页复印件（复印在1张A4纸上）

③能够用来证明自己家庭经济困难的相关印证材料

乡镇街道和村委会等机关单位均已按照国家要求不再开

具贫困证明，请申请人提供其他印证材料。

新生报到当天，报到处设有襄阳四中“爱心站”，“爱心站”仅接

受学生及家长关于资助问题的咨询， 。所有需

要提交资助申请材料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第七类学生



）请携带并妥善保管好申请材料（ ），待正式开学后根据学校

团委统一安排将申请材料（ ）交至本年级团总支书记处，同时领

取并填写《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表》，学校团委再组织统一

评审确定资助名单。

（二）2022级高二和2021级高三年级学生

所有学生的资助申请流程以及资助申请材料的要求均与2023 级高一

新生相同。

申请材料的准备与上交：

①前六类学生：待上级部门认定家庭类别后，直接在班主任处领取

并填写《湖北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

②第七类及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利用月假等时间准备好所需

各项申请材料（不装订），返校后在班主任处领取并填写《湖北省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表》，由各班班主任收齐本班所有申请人的材料后

，交至各年级团总支书记处。

四、2023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注意事项

（一）以下学生原则上不得申请资助

1.除前述由上级部门直接认定的前六类贫困学生外的襄阳四中国

际学校学籍学生。

2.学生家庭有商品住房、有5万元以上小汽车、监护人为国家财

政供养的公职人员等情形的。家庭遭遇突发重大变故并能够提供相关

印证材料者除外。

（二）国家资助政策的相关说明

1.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免学费问题。

2020年春季学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襄阳市将城市低保家庭学生

纳入了地方资助计划，按照国家免学费标准免除了此类学生的学杂费。

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该政策已取消，城市低保家庭学生不再享受免学

费资助。

2.残疾学生申请资助的相关要求。



残疾学生属于由上级部门直接认定的前六类家庭类型，但符合资

助政策的只有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因此，残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

金和免学费资助时不用提供残疾人证，但需要提供能够证明本人家庭

经济困难的相关材料。家庭经济不困难的残疾学生需要在《湖北省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确认表》中确认放弃资助申请。

（三）受助人的承诺及违规处理办法

所有申请资助的学生均需对所填写家庭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进行

承诺，学生或监护人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或材料、承

诺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将取消受助资格、追回资助资金并上报上

级部门纳入个人征信记录。

（四）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放弃资助问题

经上级部门认定的前六类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原则上不得放弃

国家资助项目，确要放弃的需要监护人和学生本人亲自到学校团委

说明情况并签订放弃资助说明。

对本资助说明有疑问的，请咨询各年级团总支书记。

共青团襄阳市第四中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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